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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其影響力從個人對食品的需要乃至食品對其包裝等周邊設備

的需求，環環相扣；第一屆『食品．包裝暨印刷機材設備展』匯集食品產業鏈的上、中、下游業者

齊聚一堂，促進產業媒合與交流，也滿足消費者對食的選擇與品味。 

 

     

食品類：精緻食品區｜蔬果及水產區｜伴手禮及地方名產區｜加工食品區｜餐飲設備區   

設備類：食安檢測儀器設備區｜食品加工設備區｜包裝機材區｜印刷機材區 

 

 

洞悉產業、集結買氣 匯聚食品業產業鏈，整合資源，增加人氣、帶入買氣。 

宣傳多元、精準到位 平面、電子、網路媒體、戶外廣告大力宣傳，效果龐大。 

展館優勢、交通便捷 位於台中高鐵站旁，南來北往，匯集全台人潮。 

  

前言 

展示專區 

參展優勢 

廣宣計畫 



   

●早鳥優惠（早鳥優惠須於 107 年 1 月 31 日前報名及繳清費用） 

 

 

 

 

 

 

 

 

 

 

 

基本攤位及裝潢設備 

1. 基本裝潢包含項目，內容如下： 

 每一攤位面積：3 公尺×3 公尺＝9 平方公尺 

 3 公尺長ｘ3 公尺寬ｘ2.5 公尺高之隔間及簷板 

 公司全銜名牌乙組 

 投射燈三盞 

 110V/500W 兩孔插座乙個 

 八成新地毯 

 接待桌、椅各乙張 

2. 參展廠商如額外裝潢設計，需自行與承包裝潢廠商聯繫，且裝潢及展品高度不得超過 4 公尺

高；如違規者，主辦單位有權強制予以拆除，拆除費用由廠商負擔。 

展示規範 

1. 以實物展示為主，並可搭配型錄、影片、幻燈片或電視牆等媒體輔助，惟參展廠商使用之音

響設備，音量以不超過 70 分貝、不影響鄰近攤位為原則，違者經勸止不聽逕予斷電處理。 
2. 為顧及地面承載及參展機器安全，參展廠商應自備托架分散重量，展品重量超過 7 公噸以上

者，請提前告知主辦單位，並接受主辦單位安排展出位置，以策安全，超重者並請避免現場
操作。 

3. 館內不得明火，參展廠商亦不得攜入或展出易燃、易爆之各種危險產品，或進行具有危害公
共安全的操作，否則發生任何意外事故，一切責任由該廠商負責。 

  

項目 早鳥價格 一般價格 

攤位費 27,000 元 32,000 元 

營業稅 1,350 元 1,600 元 

合計 28,350 元 33,600 元 

報名期限 即日起至 107 年 1 月 31 日止 攤位額滿為止 

訂金 10,000 元/攤 (匯款或即期票) 

說明 

1. 本報名表即為收費依據。 
2. 報名時每攤位須繳訂金10,000元。 
3. 享早鳥優惠費用須於107年1月31日前完成繳納，如以一般價報名，餘款則須於107年2

月28日前完成繳納，選位順序依繳清費用日期先後進行排序。 
(1)支票付款：開立「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抬頭，107 年 2 月 28 日兌現支票支付，禁止背
書轉讓，支票以掛號寄交。 
寄送地址：22161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69號2樓 
收件人：經濟日報工商服務部服務組 02-86925588分機2292 
（請於信封標示「2018食品．包裝暨印刷機材設備展」) 
(2)匯款支付：戶名為「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銀行松山分行，帳號為
064031030007。 

參展費用 

展示須知 



參展規定 

1. 參展廠商不得將攤位私下轉讓、出租、合併或以非報名時的公司名稱、展品展出，如有違反，

主辦單位即取消其參展權利，已繳費用不予退還，並禁止該商參加下屆本項展覽。        

2. 參展廠商展出產品，以生產、代理或經銷的產品為限，並須與填報參展產品清單內容相符，

若經主辦單位發現展場上有不符展覽主題的產品，即取消其參展權利，已繳費用不予退還，

並禁止該商參加下屆本項展覽。展品如涉仿冒，廠商應自負法律責任。 

3. 參展廠商若因攤位施工不當，造成展場設施或鄰近參展廠商的展品受到損害，須負完全賠償

責任。 

4. 非相關產品或不符展覽主題者，不得參展。 

5. 展覽期間無故未到展，參展訂金及場地費概不退還，並禁止下屆參展資格。 

6. 展示會若遭遇不可抗力之因素，如天災、疫情、罷工、國家緊急動員等，主辦單位得決定延

期或縮短展示期間。 

7. 現場如需申裝臨時電話及 ADSL，請廠商自行向中華電信申請。 

8. 動力用電、24 小時供電、配置水管用水及堆高機作業，廠商需依實際使用量付費。 

9. 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將隨時修改、補充，並向參展廠商說明。 

水電/堆高機申請 

1. 主辦單位免費提供基本隔間、7 噸以下展品堆高搬運及每攤位 110V 500W 用電，追加水電及

7 噸以上展品堆高搬運工程，須按實際使用量申請並另計費。 

2. 水電、堆高機申請表須於大會公告時間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請及繳費，以確保參展廠商享有最高

效益的展示服務。(逾期未申請者，以基本配備供應) 

 

 

1. 資格審查：於報名截止後，由主辦單位核對廠商參展資料，符合展出廠商即通知召開時間及地

點。 

2. 協調會中將說明展示會注意事項及現場抽選攤位。圈選攤位原則如下： 

a. 攤位數較多者優先選位；攤位數相同者，以費用繳清日期之先後決定順序，即先繳費之

廠商得優先圈選攤位位置。 

b. 未參加協調會之參展廠商，於同攤位數中最後選位，且由主辦單位代為選位，廠商 

   不得異議。 

c. 同一參展廠商之所有攤位均應相連，且不得跨越走道選位。 

d. 如總攤位數不足，主辦單位對參展廠商攤位大小、位置、規劃，保留最後分配權利。 

3. 進場佈置：2018 年 4 月 10 日、4 月 11 日，每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5 時。 

4. 正式展出：2018 年 4 月 12 日至 4 月 15 日止，每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0 分。 

5. 拆卸清理：2018 年 4 月 15 日下午 5 時至晚間 8 時及 2018 年 4 月 16 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6

時；參展廠商自行裝潢的物品(含地毯)，應於展示會結束後督促承包商清除完畢並運離現場。 

6. 現場如需申裝臨時電話及 ADSL，請廠商自行申請。 

7. 動力用電、24 小時供電、配置水管用水及 7 噸以上堆高機作業，廠商需依實際使用量付費。 

 詳情請洽： 

電話： 

廠商協調會 



 

2018 食品．包裝暨印刷機材設備展 

             2018 /4 /12 – 15  大台中國際會展中心(台中市烏日區高鐵五路 161 號) 

即日起至2018年１月31日前報名及繳清費用即享早鳥優惠，早鳥價每攤位2.7萬元(未稅)。 

一般價每攤位3.2萬元(未稅)。 

 

公 司 名 稱  統一編號         

發 票 抬 頭  統一編號         

通 訊 地 址  

負 責 人  電話  傳真  

聯 絡 人  E-mail  

參 展 區 別 

 精緻食品區        蔬果及水產區       伴手禮及地方名產區 

 加工食品區        餐飲設備區        食安檢測儀器設備區 

 食品加工設備區      包裝機材區              印刷機材區             

參 展 攤 位 個  參展產品  

費 用 新台幣        元    營業稅5% 元  基本隔間及配備 
需要 

不需要 

總 計 新台幣        元      
經濟日報 

經手人  員工代號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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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1. 本報名表即為收費依據。 
2. 報名時每攤位須繳訂金10,000元。 
3. 享早鳥優惠費用須於 107 年1 月31 日前完成繳納，如以一般價

報名，餘款須於107年2月28日前完成繳納，選位順序依繳清費用
日期先後進行排序。 
(1)支票付款：開立「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抬頭，107年2月28日
兌現支票支付，禁止背書轉讓，支票以掛號寄交。 
寄送地址：22161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369號2樓 
收件人：經濟日報工商服務部服務組 02-86925588分機2292 
（請於信封標示「2018食品．包裝暨印刷機材設備展」) 
(2)匯款支付：戶名為「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銀行松山
分行，帳號為 064031030007。 

參
展
公
約 

1. 本展免費提供基本隔間、7噸以下展品堆高搬運及每攤位110V 500W照明用電，不提供免費動力用電、用水，廠商需依實際使用

量付費。 

2. 展出期間，參展廠商展品不得提前收拾或撤離展場，為維護參展廠商權益，展期結束退場時，所有參展產品均須填報清單，並經

主辦單位同意始得放行。 

3. 參展廠商不得將攤位私下轉讓、出租、合併或以非報名時的公司名稱、展品展出，如有違反，主辦單位即取消其參展權利，已繳

費用不予退還，並禁止該商參加下屆本項展覽。 

4. 參展廠商展出產品，以生產、代理或經銷的產品為限，並須與填報參展產品清單內容相符，若經主辦單位發現展場上有不符展覽

主題的產品，即取消其參展權利，已繳費用不予退還，並禁止該商參加下屆本項展覽。展品如涉仿冒，廠商應自負法律責任。  

5. 參展廠商若因攤位施工不當，導致展場設施或鄰近參展廠商的展品受到損害，須負完全賠償責任。  

6. 除主辦單位投保火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並僱請保全人員負責展場安全維護外，請參展廠商在進退場、展出期間自行保管各項物

品、展品，並辦理相關竊盜及意外損失險，主辦單位不負物品、展品的保管責任。  

7. 展示會若逢天災、疫情、罷工、國家緊急動員等不可抗力因素，必須延期或縮短，主辦單位將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8. 各項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將以所有參展廠商最大利益為前提修正、調整，並向參展廠商說明，惟廠商不得有異議。 
9. 退展規範： 

完成報名手續之廠商，如因故無法參展，退展或變更展期辦法： 
(1)協調會前 2 個工作天以前退展，並完成申請退展手續流程，每攤位扣除訂金一萬元後，餘額無息退還；如於協調會前 2 個
工作天及協調會後退展，並完成申請退展手續流程，每攤位退還一萬元。 
(2)協調會後（含協調會前2個工作天）退展，並改參加本報次年同展，每攤位扣除訂金一萬元後，餘額無息退還。 
(3)協調會後（含協調會前2個工作天）退展，並改參加本報其他不同展覽，每攤位退還一萬元。 

報名表 

聯展備註：                           編號 : 

 

 


